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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学生应征入伍 

奖励支持办法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 

现将《东南大学学生应征入伍奖励支持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21日     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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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学生应征入伍奖励支持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鼓励、支持和保障新生、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

积极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，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、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、《关于为进一步做

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„2015‟3号）、《普通

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号令）和《江苏省征兵工

作条例》等政策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成立东南大学国防教育与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

负责领导开展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、研究制定学生应征入伍服义

务兵役的具体政策。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担任，副组长由

分管人民武装和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担任，领导小组成员由

党委人民武装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院、党委保卫部（保卫处）、教务处、

财务处、总务处、校医院等部门负责人组成。领导小组依托党委

人民武装部国防教育办公室设立征兵工作办公室，负责国防教育

和征兵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相关政策的落实。 

第三条  被学校录取后应征入伍退役复学的学生学业管理

的相关措施和奖励政策： 

（一）学籍管理 

当年被学校录取的新生应征入伍的，学校为其保留入学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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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；取得学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报名应征入伍的，其成绩和学籍

经审核符合要求的，学校保留其学籍。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

放军（含武警部队），学校为其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。

凡当年已达到退学条件的学生，不得以在校生身份应征入伍。学

生退役复学时，所在学院应妥善安排学生复学。如因部队需要延

迟退役错过选课时间或复学后培养计划变更，学校及相关学院应

帮助退役学生完成选课，并根据学生完成培养计划情况，协助其

完成学业。 

（二）转专业 

被学校录取后应征入伍的本科生退役复学后，符合国家和学

校转专业政策的,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,

可优先转入其他专业学习，相关手续在复学后办理。 

（三）课程认定和考核 

被学校录取后应征入伍的本科生退役复学后，可以申请免修

学生所在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规定的公共体育课、军事理论

课、军事技能训练课程,直接获得学分，相关课程成绩由开课院

（系）评定。 

（四）研究生招生政策 

1．免试推荐。将本科生在校期间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

选指标体系。服役期间被评为“优秀士兵”或荣立三等功及以上

的退役人员，符合免试研究生推荐条件的，优先获得免试推研资

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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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专项招录。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的考生，应为

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，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。

考生须按照研究生招生考试有关要求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

续并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。学校按有关规定自主确定进

入复试的成绩要求，对于复试合格的按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

录取。 

3．升学加分。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三年

内，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。初试总分加 10 分 ,同等条

件下优先录取。纳入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招录的考生，不再

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。 

第四条  学校设立学生参军入伍服义务兵役专项奖励。该项

奖励为校级奖励,标准为 20000 元 /人 ,在参军入伍取得军籍后

一次性发放。 

第五条 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实行学费补偿、国家

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政策: 

（一）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的,在入伍时对其在

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,或对其已获得的国家助学贷

款实行代偿。 

（二）在校学生应征入伍、退役后复学的,新生应征入伍、

退役后入学的,实行学费减免。 

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的标准按同年级学

生的相应标准执行,但本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O 元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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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。 

专业培养方案外选修的课程学费不纳入学费补偿和学费减

免范围。 

第六条  应征入伍学生除享受学校的奖励支持政策外，同时

享受国家、江苏省以及南京市规定的优抚待遇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党委武装部会同教务处、

研究生院（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）、学生处（党委学生工作部）、财

务处等部门和相关学院负责落实，党委人民武装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21 日印发 


